
一、行政执法主体：西安市阎良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二、执法职责：

（一）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行使的行政处罚权；

（二）生态环境管理方面的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露天烧烤污染、城市焚烧垃圾的烟尘和恶臭污染、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烟尘污染、燃放烟花爆竹污染等行政处罚权；

（三）市场管理方面的户外公共场所无照经营、违规设置户外广告、食品餐饮摊点非法经营、违法回收贩卖药品等行政处罚权；

（四）城市管理方面的侵占城市道路等行政处罚权；

（五）水务管理方面的向城市河道倾倒废弃物和垃圾、违规取土、城市河道违法建筑物拆除等行政处罚权；

（六）国家确定的其他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主管部门行使的行政处罚权。
三、执法权限：根据国家和陕西省有关规定，在城市管理领域实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并实施与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
四、内设执法机构
（一）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二）下沉街办七个中队：凤凰路中队、新华路中队、振兴中队、北屯中队、新兴中队、武屯中队、关山中队。

五、职责分工
（一）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在区城市管理局(城管执法局)授权下，负责辖区各执法中队的业务指导、相关考核;负责辖区内违法建筑日常巡查、监管，以及具体行政执法工作;依法查处违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城市园林绿化管理规定的行为;依法查处临街商业门点产生的音响噪声污染、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城市饮食服务业超标排污、排烟及烧烤摊点未使用清洁燃料以及清运建筑垃圾造成污染的行为依法查处无证商贩摆摊设点、非法占道经营的行为;依法查处擅自在人行道违法停放机动车辆的行为;依法查处违反城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的行为;负责组织辖区内联合执法行动和重大活动保障。

（二）下沉街办七个中队：各执法中队具体负责本辖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主要履行城市规划管理方面违法建设的行政执法职能;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的全部行政执法职能;园林绿化方面的部分行政执法职能;工商行政管理方面出店占道和无照经营的行政执法职能;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露天烧烤污染、城市焚烧沥青塑料垃圾等烟尘和恶臭污染、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烟尘污染、燃放烟花爆竹污染等的行政执法职能;交通管理方面的侵占人行道违法停放机动车辆等的行政执法职能;水务管理方面向城市河道倾倒废弃物和垃圾及违规取土、城市河道违法建筑物拆除等的行政执法职能;食品药品监管方面非法占用城市公共空间销售食品和从事餐饮经营以及回收贩卖药品等的行政执法职能。

六、执法范围：阎良区

七、执法区域：图另附
八、行政执法人员名单及信息：表另附

九、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清单另附
十、行政执法依据：（节选）
程序法法律法规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陕西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等。

实体性法律法规方面：

市容环境卫生执法依据
城市市容和城市建筑垃级管理规定、陕西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西安市城市容貌标准、西安市市容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办法、西安市城市机动车辆清洗管理办法、西安市禁止乱张贴乱涂写规定、西安市冬季清除积雪积冰规定、西安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西安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等。

城市规划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陕西省城乡规划条例、西安市城乡规划条例等。

城市绿化执法依据
城市绿化条例、西安市城市绿化条例等。

环境保护执法依据
西安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西安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

户外广告执法依据
西安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条例、陕西省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条例等。
机动车停放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十一、一般程序案件办理流程图：图另附
十二、救济渠道
如对城管执法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地址：阎良区人民东路区司法局，联系电话：86868566），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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